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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化學危害 

 

 

  

化學物質僅標示代

號，不易明瞭成份以

及危害 

化學物質應以中

文標示清楚，遵

循危害通識規

定，並設置相關

防火、防爆設施 

7.1 

7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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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物質噴佈作業，常導致危

害物溢散，可能發生人員中毒

以及引燃可燃蒸氣之危險 

噴佈作業應設置

包圍型氣罩，必

要時人員使用呼

吸防護具 

7.3 

7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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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場所食物與危

害物混雜，易發生

污染。以飲料容器

盛裝化學物質，容

易導致誤飲。 

作業場所各種容器應

標示清楚，如以飲料

容器廢物利用，也應

重新張貼標示。 

7.5 

7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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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理化學物質若

未使用防護具

時，危害物易由

呼吸、皮膚等路

徑進入人體 

使用化學物質應事先閱

讀物質安全資料表，了

解危害性。必要時使用

適當之手套、圍裙、防

護鞋、呼吸防護具、面

罩或護目鏡等 

7.7 

7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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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易於溢散揮

發之化學物質，

如無有效通風設

備，人員可能吸

入而中毒 

使用易揮發物質應依

法裝設接近發生源之

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

換氣裝置 

7.9 

7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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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員常使

用紗布口罩，

事實上紗布口

罩並無過濾有

害物之能力 

如使用拋棄式口罩，鼻部金屬條應調整適合臉

型。如長時間使用，應使用有面罩之呼吸防護

具。一般拋棄式活性碳口罩在作業場所對有害物

防護能力不佳，應儘量避免使用 

7.11

7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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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教導勞工正確使用防護

具之方法；如正壓實驗、

負壓實驗以確認密合度

防護具不使用時應保存於

夾鏈帶或真空罐中，以免

吸收空氣中水分而失效，

或遭到現場有害物污染 

7.13

7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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切焊作業會產生重金屬燻煙，吸

入過多可能產生職業疾病

切焊作業場所應依法設置

各種通風設備，工作點不

固定時也應設置整體換氣

裝置，必要時使用呼吸防

護具 

7.15

7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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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面積化學物質揮

發時，如無有效排

氣設施，可能導致

職業病 

大面積揮發時應

依法規規定裝設

整體換氣設施或

局部排氣裝置 

7.17

7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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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可能，大面積

揮發源可裝設抽吸

型氣罩，以增強防

止污染效果 

鑄造作業場所

應設置排氣裝

置排除燻煙。

並使作業勞工

確實使用防護

面罩、使用隔

熱防護衣 (鋁
衣 )、耐熱手
套(鋁手套)、
安全鞋(鋁鞋) 

7.19

7.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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鑄造打砂作

業 污 染 嚴

重，若無適

當防護設備

或使用防護

具，勞工可

能罹患矽肺

症，矽肺症

為無法治癒

之疾病，即

使已經更換

工作，仍可

能繼續惡化 

打砂作業，

應設置有門

之打砂間，

並使用抽吸

型氣罩將污

染排除 

7.21

7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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熔爐附近之氣罩

常因氣流中污染

物或粒子摩擦等

而腐蝕，常產生

漏氣情形 
此外粒狀物質向

上抽吸，須耗費

較多能量，且效

果不佳 

熔爐氣流常

含有凝結之

燻煙粒子，

可採側吸式

導管向下方

式，且應設

置凸緣，以

增強排氣效

果 

7.23

7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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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鍍作業常產生

酸性氣體及氣泡

霧滴，應裝設排

氣裝置 

市售之一般急救箱未

必適用所有化學危

害。使用化學危害物

之場所，應先閱讀物

質安全資料表，準備

必要之急救藥品 

7.25

7.26


